初效过滤网购销合同

甲 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乙 方：北京金淏源净化技术有限公司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经协商，甲方向乙方购买以下产品。就供货、交货、质检、售后服务等条款达成以下协议，签订本合同并信守下列条例，共同严格执行。
（1） 所购产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及报价清单
（2） 
	序号
	名称
	过滤效率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单位
	单价
	金额（元）

	1
	初效过滤网
	G4
	595*290*46
	66 
	块
	52.00
	3,432.00

	2
	初效过滤网
	G4
	595*390*46
	27 
	块
	54.00
	1,458.00

	3
	初效过滤网
	G4
	595*595*46
	154 
	块
	62.00
	9,548.00

	4
	合计
	247
	
	
	14,438.00


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乙方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（13%）。
2.甲方一般纳税人资格信息：
单位名称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税号：91110106666295220C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6号楼4层421
账号：0201000 103 0000 23429
开户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
电话：010-52892872 
3.在合同期内，如遇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政府政策修订等导致增值税税率变化，则甲方有权签订补充协议调整合同总价款。
（三）质量要求、技术标准：提供的产品与现已安装过滤网品质保持一致或按双方约定的要求。
（四）运输方式：乙方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位置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（五）交货日期和地点：合同签订后14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款100%，同时乙方提供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，乙方收到货款后，将合同约定产品运至甲方,现场交货。
（六）包装标准、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：乙方采用塑料包装，包装物不回收。
（七）验收标准、方法及提出异议期限：甲方应在收到货物当日内对货物的数量、规格、型号、包装、表面状况等进行验收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异议；收到货物7个工作日内，为货物质量、规格、型号的异议期，逾期视为供货方所供应货物符合甲方要求或合同要求。
（十）解决合同纠纷和方式：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，如果供、需双方发生纠纷，应首先协商解决。协商不能解决，任何一方均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向北京市人民法院起诉解决。
（十一）其他相关事宜
1.本合同壹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如果一方需要修改或终止，必须得到对方同意，并签订补充协议书。
3.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

	甲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	乙方：北京金淏源净化技术有限公司

	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	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


             
      
						
                 
